附件1

提交材料清单

1. [bookmark: _GoBack]相关部门核发的《办学许可证》《营业执照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等相关文件的正本原件、盖公章复印件；持有《营业执照》的机构，自行上《广州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》打印经营（业务）范围详细页面（盖公章）。
2. 法人身份证（原件、盖公章复印件），非法定代表人本人提交的，须另具授权委托书（盖公章）及受委托人身份证（原件、盖公章复印件）。
3. 附件2、3、4、5自行打印、签注、填妥加盖公章。

注意：以上所有复印件、打印件等材料，统一使用A4纸，并加盖公章，提交扫描版和纸质版材料审核。
扫描版材料：压缩打包（文件名标注“XX机构申请入库花都区校内课后服务”）发送至邮箱hdqkhfw@163.com。
纸质版材料：递交至花都区教育局三楼302室李老师（联系电话：36898563；地址：广州市花都区公益路33号）。现场审核原件，递交盖公章的复印件、打印件。
